


欺詐



賄賂



電腦網絡罪行



洗錢



盜竊



逃稅



偽製



偽造



濫藥



販毒



黑客



網上欺凌



個案研究環節



個案一

你五次未能通過駕駛考試

第六次考試時……



恭喜！你已通過這次
駕駛考試。以後要小心
駕駛，注意安全呀！

謝謝，你真好人，為我帶來好運。
這是我的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有何不妥？

“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違反《防止賄
賂條例》(第201章)第4條。



個案二

你的小學摯友請你幫忙。



可否借你的銀行帳戶一用……好，無問題。



有何不妥？

“洗錢”，違反《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455章)第25條。



個案三

你的好友考試不及格，懇求你冒充他

父親在成績表上簽署 。



簽就簽吧 ！
這樣我的好友就
不用擔心了……



有何不妥？

“偽造”，違反《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第
71條。



個案四
銀行月結單



既然無人認領，
我就拿去吧！



有何不妥？

“盜竊”，違反《盜竊罪條例》(第210章)

第9條。



我只不過暫時
取去100元。

個案五



有何不妥？

“盜竊”，違反《盜竊罪條例》(第210章)

第9條。



個案六

$ 15

$ 40
$ 15



有何不妥？

“盜竊”，違反《盜竊罪條例》(第210章)

第9條。



個案七



在辦公室的電腦找到這份
機密文件，就與朋友分享吧!



有何不妥？

“有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違反
《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第161條。



個案八



就與朋友分享吧…



有何不妥？

“有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違反
《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第161條。



個案九
悶極了……
就上互聯網看看
吧……



兒童色情
物品

出於
好奇…



刪除了就神不知、
鬼不覺… …



有何不妥？

“管有兒童色情物品”，違反《防止兒
童色情物品條例》(第579章)第3(3)條。





被告於2017年12
月11日被判入獄

27個月



個案十
幾好玩吖！ 喺網上寫衰佢，
等其他人一齊鬧爆佢。哈! 哈!



有何不妥？



可能與欺凌有關的罪行

第 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

第 17條 — 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而射擊、企圖射擊、傷

人或打人等

任何人意圖使任何人受殘害、外貌毀損、成為傷殘或身體受

其他形式的嚴重傷害，或意圖抗拒或防止任何人受到合法拘

捕或扣留而─

(a) 以任何方式非法及惡意傷害任何人或導致任何人身體

受嚴重傷害；或…

即屬犯可循公訴程序審訊的罪行，可處終身監禁。



可能與欺凌有關的罪行

第 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

第 19條 — 傷人或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傷害

任何人非法及惡意傷害他人或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

傷害，不論是否使用武器或器具，均屬犯可循公訴

程序審訊的罪行，可處監禁3年。



可能與欺凌有關的罪行

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
第 24條 —禁止某些恐嚇作為
任何人威脅其他人─

(a) 會使該其他人的人身、名譽或財產遭受損害；或
(b) 會使第三者的人身、名譽或財產遭受損害，或使任何死

者的名譽或遺產遭受損害；或
(c) 會作出任何違法作為，
而在任何上述情況下意圖─
(i) 使受威脅者或其他人受驚；或
(ii) 導致受威脅者或其他人作出他在法律上並非必須作出的

作為；或
(iii) 導致受威脅者或其他人不作出他在法律上有權作出的作

為，即屬犯罪。
循公訴程序定罪後，可處監禁5年。



可能與欺凌有關的罪行

第 210章《盜竊罪條例》

第23條 —勒索罪

任何人如為使自己或另一人獲益，或意圖使另一人遭受損失
，而以恫嚇的方式作出任何不當的要求，即屬犯勒索罪；而
就此而言，凡以恫嚇的方式作出要求，均屬不當，除非作出
要求的人在如此要求時 ─

(a)相信他有合理理由作出該項要求；及

(b)相信使用恫嚇是加強該項要求的適當手段。

循公訴程序定罪後，可處監禁14年。



可能與欺凌有關的罪行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章)
第64條 — 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得的個人資料屬罪行
(1) 任何人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自該資料使用者的某資料當事

人的任何個人資料，而該項披露是出於以下意圖的，該人即屬犯
罪—
(a) 獲取金錢得益或其他財產得益，不論是為了令該人或另一人受

惠而獲取；或
(b) 導致該當事人蒙受金錢損失或其他財產損失。

(2) 如—
(a) 任何人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自該資料使用者的某資料

當事人的任何個人資料；而
(b) 該項披露導致該當事人蒙受心理傷害，該人即屬犯罪。

(3) 任何人犯第(1)或(2)款所訂罪行，一經定罪，可處罰款1,000,000元
及監禁5年。





個案十一
我幾醒！可以破
解到其他人嘅電
腦密碼，入去睇

睇先…



有何不妥？

“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違反
《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第161條。





藝人慾照案

九龍城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08年4003號

 在藝人慾照案中，一名電腦店技術員經審訊後，在九龍城

裁判法院被裁定干犯三項有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的罪

名。

 被告為發布源頭，被判入獄8個月15天。

 裁判官指被告雖然並非負責大規模散播慾照，但嚴斥被告

犯案，將他人的私生活暴露於極度危險當中，也違反對僱

主的誠信，故予以重判。



個案十二

又唔係我自己食！
幫朋友帶去下一
條街俾人啫，冇
人發現嘅 ！



有何不妥？

“販運或提出販運危險藥物 ”，違反
《危險藥物條例》(第134章)第4條。









個案十三 自己食一兩粒，試
下啫…… 冇人知
嘅！



有何不妥？

“管有或使用危險藥物 ”，違反《危
險藥物條例》(第134章)第8條。



最高刑罰

條款 罪行
循公訴程序的
最高刑罰

循簡易程序的
最高刑罰

4
販運或提出販
運危險藥物

終身監禁及罰
款港幣500萬
元

監禁3年及罰
款港幣50萬元

8
管有或使用危
險藥物

監禁7年及罰
款港幣100萬
元

監禁3年及罰
款港幣10萬元



我們需要你！



時刻醒覺！

保持警惕！

舉報罪行！



➢向毒品 say NO！

➢切勿把銀行帳戶借給別人！

➢正確及適當地使用電話和電腦！

➢切勿向別人提供利益！

➢先問問 ——會否損害別人利益？？



廉潔社會




